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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 《郑州市一至六级残疾军人

医疗保障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 (市 )区 民政局、财政局、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,各有关

单位 :

现将《郑州市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实施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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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了保障退出现役的丁至六级残疾军人(以 下简称

残疾军人 )的 医疗待遇,依据 《军人抚恤优待条例》和民政部、

财政部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《关于印发(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

保障办法>的通知》(民发 [2O0刨 199号 )以及河南省民政厅、财

政厅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《关于印发<河南省一至六级残疾军人

医疗保障办法>的通知》(豫 民 [⒛07h号 )的规定,结合本市

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残疾军人按照属地原则参加所在统筹地区的城镇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,按规定缴费,享受基本医疗保险相关待遇 ,

在此基础上实行残疾军人医疗补助,保障残疾军人现有的医疗待

遇不降低,并对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给予政策倾斜。

第三条 有工作单位的残疾军人随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,按规定缴费。无工作单位和所在单位无力参保的残疾

军人经统筹地区劳动保障、民政、财政部门共同审核确认后,由

统筹地区民政部门统一办理参保手续,医疗保险费以统筹地区上

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作为缴费基数,其单位缴费部分,由残疾

军人所在地同级财政安排资金。

残疾军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确有困难的,由残疾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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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所在单位帮助解决;单位无力解决和无工作单位的,经统筹地

区劳动保障、民政、财政部门共同审核确认后,由残疾军人所在

地财政解决。

第四条 残疾军人医疗补助资金由财政、民政、劳动保障部

门根据当地残疾军人医疗费实际支出情况确定。参加市级医保的

残疾军人,市本级按每人每年 60O0元筹集医疗补助资金;列入

当年财政预算。各级财政应按照资金预算和用款计划及时足额将

咨本牿给目级浜疗僳晗经办相l构。医疗补助资金支付不足时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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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财政予以解决,当年结余的,转入下年继续使用。

第五条 残疾军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,个人缴费部分全部记

入个人帐户;单位缴费部分按当地规定比例划入个人帐户。此外

从医疗补助资金中每年按残疾军人本人当年一个月残疾抚恤金

标准划入个人帐户。个人帐户和统筹基金的使用范围按当地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第六条 参保残疾军人住院的起付标准、统筹基金的支付比

例和最高支付限额按当地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执行。基本医疗保

险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内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和起付标准、床

位费 (按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普通三人间住院床位费标准 )由 医

疗补助资金给予补助,其中,一至四级补助 95%,五至六级补助

90%。

第七条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残疾军人,同 时参加商业补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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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保险,参保费用为每人每年 80元 ,从医疗补助资金中解决。

商业补充医疗保险的缴费标准、赔付比例、最高赔付限额按当地

有关规定执行。

商业补充医疗保险范围内个人负担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和

商业补充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由医疗

补助资金给予补助,其中,一至四级补助 1O0%,五至六级补助

95%。

第八条 参保残疾军人门诊娜t定病种的管理办法和急诊、转

诊、外地就医管理办法,按当地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民政部门要严格一至六级残疾军人的审核工作并

提供有关资料。所在单位参加省直医保的一至六级残疾军人,由

省民政厅审核身份。所在单位参加市医保的一至六级残疾军人 ,

由市民政局审核身份。所在单位参加县 (市 )区 医保和无工作单

位的一至六级残疾军人,由 统筹地区的县 (市 )区 民政部门审核

身份。对年老体弱、行动不便的残疾军人,基层民政部门对其就

医给予协助。对患大病、重病残疾军人实行医疗补助后,个人医

疗费负担仍有困难的,由 民政部门适当给予困难救助。

第十条 劳动保障部门要按规定保障参保残疾军人的医疗

待遇,并加强医疗保险服务管理,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切

实有效的制约机制,防止浪费,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。残疾军人

医疗补助资金由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单独列帐管理,与基本医疗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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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基金分别核算。要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分析,并商财政、

民政部门解决资金使用中出现的问题。

第十一条 财政部门要及时安排有关资金,并会同有关部门

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,确保残疾军人医疗补助资金专款专

用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经参加当地离休干部医疗费统

筹的残疾军人,可暂按原办法执行,并逐步过渡到本办法。新增

加的残疾军人按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三条 退出现役、迁入、按规定重新评定残疾等级的一

至六级残疾军人,一至六级伤残民兵民工,适用本办法。

第十四条 参保残疾军入死亡,其个人帐户结余本·急可由法

定继承人继承,无法定继承人的,个人帐户结余资金并入基本医

疗保险统筹基金。

第十五条 各县 (市 )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实施

办法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解蛏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二○○八年九月一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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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: 优抚 医疗 办法 通知

郑州市民政局 ⒛ 08年 9月 24日 印 发


